
立法會三題：美食車先導計劃 
＊＊＊＊＊＊＊＊＊＊＊＊＊＊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宇人議員的提問和署理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陳百里博士的答覆︰ 
 
問題： 
 
   自美食車先導計劃（下稱先導計劃）於本年二月二日正式開始至今的九個

月期間，十六個獲選的營運者當中，有兩個未開業已退出，而上月更有一個於五

月底才開業的營運者退出。據報，另有四個營運者正準備出售其美食車以止蝕離

場。大部分營運者近日向本人反映，他們一直入不敷出。他們又批評當局沒有回

應營運者的需要，令營運者難以持續經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會否立即就先導計劃進行中期檢討，深入了解各營運者面對的經營狀況及

困難，以期盡快推出補救措施（例如減免營運者需支付的場地服務費）；如會，

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自先導計劃開始推行至今，當局為美食車舉辦的宣傳活動及計劃為何；當

局會否檢討及加強美食車的宣傳工作，以確保有關美食車的資訊和最新消息更有

效地傳送予遊客和巿民；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會否將先導計劃重新定位，不再局限為旅遊項目，並在不影響附近交通及

食肆經營狀況的前提下，增加美食車的經營地點，或擴大計劃的模式（例如准許

美食車在墟巿、學校區或建築地盤附近營運，或准許美食車為私人派對提供食品），

以擴闊美食車的生存空間；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代主席： 
 
   美食車先導計劃（先導計劃）於二○一六年二月《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後，

今年二月正式推出，目的開宗明義是為香港的旅遊景點增添趣味和活力，為旅客

和市民提供多元化、富創意和高質素的美食，其定位並非主流食肆。此外，香港

食肆林立，大多要負擔遠高於美食車所付的租金，我們不希望美食車與其他食肆

出現不公平的競爭。在選點作業的時候，美食車停泊時亦不應造成人車阻塞等問

題。 
 



   基於上述考慮，先導計劃首先選擇了八個旅遊景點作爲美食車的營運地點，

以及安排美食車參與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各項盛事。先導計劃顧名思義屬試

行性質，讓我們和業界摸索不同的營運場地和模式是否合適，以及美食車在商業

上是否可行。 
 
   先導計劃自推出而來，有兩個營運者表示基於商業考慮，在申領牌照階段

時先行退出；而最近退出的營運者，據悉與商業夥伴分歧有屬。事實上，目前十

五名美食車營運者中，有八名是初創企業，作為商業營運，美食車業務表現及盈

利各有差異屬意料中事。截至今年十月中，十四部已投入服務的美食車中，七部

的總營業額已錄得超過一百萬元；再者有一部美食車的營運者憑藉美食車的營運

經驗及口碑，已開鋪營業，另有四部美食車的營運者亦有同樣計劃。 
 
   就議員提問的三個部分，我現分別回覆如下： 
 
（一）旅遊事務署設立了專責辦事處，一站式協助美食車營運者。辦事處亦一直

與營運者及場地管方緊密聯繫，每月與他們開會收集意見，亦透過實地探訪以及

其他途徑了解美食車的營運情況，適時調整計劃。事實上，自五月以來，我們已

作出多項措施，包括： 
1. 引入新場地（例如亞洲國際博覽館、科學園和香港科技大學）； 
2. 容許美食車參與自選旅遊活動； 
3. 推出日夜場營運模式；以及 
4. 將起動九龍東一號場、黃大仙廣場及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轉爲可選擇場地。 
 
   此外，我們亦剛取得海洋公園、尖沙咀藝術廣場和梳士巴利花園的場地管

方同意，會在十一月底把這三個場地轉爲可選擇場地，讓美食車有更多空間、彈

性，和改善業務。 
 
（二）旅遊事務署一直致力為先導計劃進行推廣活動，當中包括： 
1. 推出「香港美食車」流動應用程式，提供有關美食車及營運場地資訊，方便

公眾追蹤美食車； 
2. 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在本港及海外宣傳先導計劃； 
3. 透過香港酒店業協會在酒店放置宣傳單張； 
4. 通過香港旅遊業議會及香港中國旅遊協會搭建旅遊業界和美食車營運者的溝

通平台，促進雙方合作的機會；以及 
5. 安排「網絡紅人」在社交媒體上宣傳美食車等。 
  
  我們亦鼓勵營運者利用不同社交平台宣傳其美食車及售賣的食品。 
 



（三）二○一六年《財政預算案》宣布要研究引入美食車時，已經說明先導計劃

為旅遊項目。政府會參考外國營運美食車的經驗，以先導形式推行計劃，其營運

地點和模式是否合適，實行過程是否順暢，必須從實踐上汲取經驗。先導計劃剛

推行了九個月，前述的優化措施都需要時間才能完全發揮作用。為免引起社區及

其他行業持份者更加複雜的問題，我們認為不宜將整個計劃的定位作出根本性的

改變。 
 
   不過，就張議員提出的一些意見，我們有考慮過，並在可行和合理情況下，

作出了調整。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是旅遊業重要一環，大專院校亦舉辦不少學術

交流會議和展覽。我們曾與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聯絡，這些院校均表示現時不會考慮擺放美食車。雖然

如此，香港科技大學在十一月已提供一個美食車停泊位供美食車營運，自十一月

七日起已有一部美食車在該處營業，營運表現不俗。 
 
   工業區或建築地盤並非旅遊景點，難以吸引旅客到訪，不符合美食車作爲

旅遊項目的定位。工業區内人多車多，已有不少食肆，亦沒有場地管理者可以為

美食車提供電力和配套設施；在地盤範圍營運亦涉及工業安全問題，兩者皆不適

合擺放美食車。至於私人派對及私人到會服務，根據美食車取得的食物製造廠牌

照條件，其營運地點限於指定的旅遊景點和旅遊活動，故此美食車不可到私人派

對營運及提供私人到會服務。不過，美食車自本年六月底至十月底已參與多個自

選旅遊活動，例如西九自由約及香港國際手工啤酒節，參與的美食車均錄得可觀

收入。 
 
   由此可見，我們對美食車的營運一直盡力改善和優化，如有地點符合先導

計劃的定位和要求，我們會繼續考慮。 
 
   目前為止，十四部美食車已相繼在今年二月至十月投入服務，而最後一部

預計最快在十二月初開業，我們會觀察和檢視美食車的營運表現和先導計劃的成

效，預計在明年第三季會有檢討的結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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